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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召开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视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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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3日，人社部召开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视频会议，推动各地贯彻落实国务院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201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文件

要求，组织实施好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计划，切实做好今年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人社部

副部长信长星出席会议并讲话。
 

    信长星指出，实施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计划，是为促进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尽快实现就业而采

取的一项新举措。这是一个涵盖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就业工作方方面面的一揽子计划，意义重大。
 

    信长星强调，各地人社部门要重点做好四方面的准备工作。一是制定实施方案。各地要按照要求抓紧制定具

体的实施方案，明确具体的工作目标、工作措施、工作责任和工作要求。二是进行动员部署。离校未就业高校毕

业生就业促进计划涵盖从就业失业登记、提供就业服务、组织就业见习、组织技能培训，到创业扶持、特殊帮扶

各个环节，需要各级人社部门及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培训机构、街道社区服务平台共同参与，要广泛动员相关

机构负责同志及其工作人员认识到这项计划的重要意义。三是整合服务流程。在面向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上，要

统一服务标准和服务流程，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之间要业务互通、数据共享。四是开展宣传。要把所有未就

业毕业生都纳入到这项计划，要让毕业生详细了解这项计划。
 

    信长星指出，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计划所确定的半年之内使每一名有就业愿望的毕业生都能实现

就业或参加到就业准备活动中的目标是工作要求。要确保这项计划的措施取得实效，功夫还是要下在充分挖掘就

业信息、拓展就业渠道上，下在组织好就业见习、职业技能培训上，下在强化各项就业服务上。理念要更新，措

施要跟进，服务要落实，承诺要兑现。
 

    人社部相关司局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出席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社厅 （局）分

管就业工作的厅 （局）长、高校毕业生就业、职业培训、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负责同志及相关工作人员在分

场参会。(记者 王宝杰)
 


